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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海域使用权立体设权审批指引（草案） 

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

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决策部署，促进海域资源高效

利用和有效保护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把握海域立体设权工作总体要求 

依法设权、稳妥推进。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

使用管理法》《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以保障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为前提，积极稳妥推进立体设

权工作。 

节约集约，生态优先。针对海域综合立体开发实际需求，

合理分配和再分配海域资源，使海域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

程度与海域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，提高海域资源利

用效率，全面落实生态用海措施，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。 

功能优先、适度兼容。优先保障海域主体功能，在互不

排斥、影响可控的前提下，兼容多种用海活动，分类有序实

施立体设权。 

二、明确海域使用权立体设权的范围 

本指引所称立体设权，是指项目用海在符合用海兼容性

的前提下开展用海审批，同时结合海域立体设权技术指引在

用海批准或出让合同、不动产登记等文件中增加标注项目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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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立体空间和高程区间等信息。 

深圳市海域立体设权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海域范

围内，新增和到期续期的跨海桥梁、海底隧道、海底电缆管

道、养殖等用海以及其他可立体设权的用海。 

跨海桥梁及附属设施等以主宗海、副宗海的形式进行确

权，主宗海的平面界址以桥面垂直投影外缘线向两侧外扩 10

米距离为界，副宗海界定跨海桥梁的墩柱，要确定主宗海确

权范围内的墩柱数量，墩柱的中心位置，及墩柱的高程区间。 

三、强化海域使用论证 

（一）规划兼容性。 

市级国土空间规划、重点海域详细规划等应就海域立体

使用、各用海区用海活动的兼容性提出规划指引。 

立体设权用海项目，须结合相关规划开展用海活动兼容

性分析。不符合兼容性要求的，不得开展立体设权。 

（二）相关者协调性。 

立体设权用海项目不得危及周边海域以及同一海域建

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和有关用海活动的安全。 

立体设权用海项目须按照原海域使用审批规定，取得相

邻及同一海域其他海域使用权人的意见，并在海域使用论证

报告中明确利益相关者协调结果，重点针对权属关系、利益

补偿、责任义务、作业安排、矛盾化解机制等予以论证。 

未达成相关者协调一致的，不得开展立体设权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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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规范立体设权项目用海审批 

立体设权项目用海审批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

管理法》《深圳经济特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程序开展

审批。在用海批复中要增加竖向高程等立体信息。 

在已设定海域使用权的海域进行立体设权，应当由新申

请人和原海域使用权人充分协商并达成协议，征得原审批部

门同意后，按程序办理用海手续。 

新申请海域使用权的用海项目，其立体设权按照项目用

海审批权限报批。同一海域同步实施的用海项目，属于同一

用海主体的，可进行统一设计、整体论证、一次报批。属于

不同用海主体的，经协商一致后，按各自使用权属空间范围

分别按相关规定办理用海手续。 

跨市用海项目，统一办理海域使用权的可按广东省用海

审批要求进行办理；按市分段办理海域使用权的，深圳市审

批用海项目按照本指引知执行。 

五、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 

实施立体设权的海域出让，应遵循国家和本市海域使用

权审批出让管理相关规定。海域使用金按现行有关标准分别

计征，分别向各海域使用权人收取。符合海域使用金减免条

件的，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减免。 

六、推行立体设权不动产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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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域立体设权项目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

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等规定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，依法

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 

在已设定海域使用权的范围内实施立体设权的，原海域

使用权人需持协调协议、新的海域立体设权用海批准文件

（出让变更合同或补充协议）等材料，到当地不动产登记机

构办理海域使用权变更登记；新申请用海人持海域立体设权

用海批准文件或出让合同等材料，到当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

理海域使用权首次登记。 

海域立体设权项目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，登记机构可

在原有登记材料上增加竖向高程、宗海平面布置图、宗海立

体分层示意图（横、纵剖面）等相关资料。 

七、加强立体设权项目用海监督管理 

要严守法律政策底线，不得借立体设权之名，擅自改变

海域用途，违规减免海域使用金，或将违法用海合法化。要

严守生态保护红线，海域立体开发不得超过海洋资源环境承

载能力。要加强对已确权的立体开发海域监管，根据自然资

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用海监管工作要求，对照用

海批复，对用海主体开展项目用海活动的范围、方式、用途、

生态保护、用海期限等落实批复要求的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

检查，保障海域资源有序开发和可持续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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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引自 2023 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执行过

程中，如国家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另有规定的，按国家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 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2023 年  月  日 


